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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央大學總務會議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設置暨管理辦法」訂定之。 

二、 本辦法所稱之場地係指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所管理之場地。 

三、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所管理之場地為：游藝館、據德樓、志道樓。 

四、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場地性質分為社團辦公室、會議室、多功能展演空間及專業空間等，其

功能分述如下。 

（一）社團辦公室： 

1. 社團辦公室依社團性質規劃為學術性、康樂性、聯誼性、服務性等類型。 

2. 為使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空間及場地有效利用，同性質社團得規劃為共同辦公室。 

3. 借用社團辦公室，須配合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整潔評分、器材財產盤點等，評分成績

列為社團評鑑平時評鑑之考核。 

（二） 會議室、多功能展演空間、專業空間及其他： 

1. 會議室：游藝館有室、沒室、游會；據德樓據會。 

2. 多功能展演空間：游藝館小禮堂、志道樓一樓大活動室。 

3. 專業空間：游藝館展覽室、004 舞蹈教室、001 室、校園 KTV；志道樓二樓小活動

室、多功能教室。 

4. 其他：游藝館二樓公用空間、據德樓二樓公用空間、志道樓二樓公用空間、志道樓

前社團表演專區、志道樓宣傳造聚區。 



五、場地借用及使用規則 

（一）社團辦公室另訂管理及分配辦法，餘場地借用依「國立中央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場

地管理細則」辦理。 

（二）借用對象：場地之借用以本校學生社團及學務處辦理活動為優先使用；學生自治組織

與國際處國際學生團體之借用方式及程序亦同學生社團借用規定。 

（三）如有特殊場地需求應至少提前於 30 日之前以專簽辦理，並以尚未被完成登記借用之

場地及校曆登載之全校性活動為優先借用。 

（四）每年暑假場地借用協調方式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公告並召開會議辦理。 

（五）借用程序 

1. 學生自治組織、國際處國際學生團體與參與年度評鑑並獲通過之學生社團，借用場

地可優先於活動前 30日（含）內透過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網站線上申請；未參與年

度評鑑及參與年度評鑑但未通過之學生社團得於活動前 20 日(含)線上申請場地；

校內單位得於活動前 10 日(含)線上申請場地。場地申請單經核准後須於活動前 3

日(不含例假日)繳交至游藝館場地管理員確認登記方得使用，否則視同無效。 

2. 借用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多功能展演空間之場地，同日或同一活動僅能擇一申請借

用，且場地至多得連續借用 3日，特殊情況須經專案申請。 

3. 預先登記之場地，若有變更應於活動前 7 日(不含例假日)撤銷登記；若未於規定

期限內撤銷而影響其他團體借用權益者，經查證屬實，學生社團將列入社團評鑑平

時評鑑考核，校內單位將取消當年度借用資格。 

（六）使用規定 

1. 申請借用時間、單位、活動內容須與實際活動相符，運用場地辦理活動不得違反校

規及法律等相關規定，且不得私自轉讓。 

2. 場地內公物請愛惜使用，借用單位負有維護之責任，嚴禁破壞或擅自更動或佔用場

地內器材設備，若有毀損、遺失須照價賠償。 

3. 除志道樓造聚區場地已簽訂切結書者外，辦理各類活動不得有現金交易之行為。 

4. 未經允許，不得於室內使用明火設備或以明火、瓦斯及電器烹煮食物或辦理活動，

亦不得擅自改變電源線路或擅用電器設備，以免發生危險或損壞場地；如需另行加

裝燈光或音響設備，須經事前申請同意後，方可自行裝設並負責拆除及復原。 

5. 各項設備如因不當使用損壞，借用單位應負賠償修復之費用，若於使用前即已產生

瑕疵或損壞者，借用單位應於使用前即告知處理，若因疏於告知而繼續使用致損壞

發生或擴大者，仍由借用單位負責賠償及復原之責。 

6. 使用本場地舉辦活動時，如遇發生空襲、地震、火災、颱風等意外或不可抗力之情

況，由借用單位負責即時指導活動人員疏散，採取安全避難措施，並應循校安系統

主動通報校方。 



7. 游藝館校園 KTV歡迎自行攜帶具公播版權之 DVD放映，違反者須負法律之責。 

8. 借用單位應負責維護場地內秩序、清潔、安全之責。 

9. 借用單位如辦理活動遇有危害人身安全或公共安全之情事，經通報課外組或校安

中心評估確認有危害他人安全之虞，借用單位應即時停止活動並負疏散人員之責。 

六、借用場地應善盡使用之權利與義務，如有違反規定，依「國立中央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場

地管理細則」辦理。 

七、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提送總務會議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總務會議備查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